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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緣起與重點

2

緣起

• 據悉，有女毒品通緝犯為逃避入監服刑，15年來
生下10個新生兒（俗稱「毒寶寶」），使新生兒
成為毒癮媽媽拿來逃避被關的工具。

調查
重點

• 毒癮媽媽在停止執行徒刑或拘役期間，相關機關
單位有何機制防止或輔導其不繼續吸毒、危害嬰
兒或胎兒？現行兒少權益保障相關法規，對於毒品
藥物暴露的新生兒（含胎兒）可提供哪些保障？
有無足夠的社福和醫療照護等資源？

調查
重點

• 行政院4年投入新臺幣100億元的反毒政策有無涵蓋

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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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毒癮媽媽在停止執行徒刑或拘役
期間，法務部有何防止或輔導其不繼續
吸毒以避免危害嬰兒或胎兒等處理機制

暨調查意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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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我國「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政府應積

極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完善孕婦產前及產

後健康照顧工作、排除母親施用毒品行為，

以保護母體及兒童不受毒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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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 近年來我國女性施用毒品犯人數呈現逐年增加
的趨勢，且女性毒癮者多為育齡婦女。

5

從各地方檢察署偵辦女性施用毒品案件新收人數觀察，雖從

97年的10,673人，減少至103年的6,976人，但近年又快速

回升至106年的10,5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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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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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女性施用毒品犯新入監、所服刑或受觀察、勒戒、戒治

處分人數觀察，雖從102年的2,542人，減少至103年的

2,105人，但之後又逐年成長至106年的2,37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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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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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諮詢

結果及

根據相關

研究顯示

女性收容人第1次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齡為
25.3±6.6歲，但若透過生命週期的觀點，
將成年女性收容人分為育齡女性(50歲以
下)、更年期女性(51~64歲)、及老年女
性(65歲以上)三組樣本進一步探討，發
現各組收容人樣本第一次用毒之平均年
齡依序為22.0±6.8歲、40.3±7.1歲、
25.5±9.6歲，且在曾經懷孕的樣本中，
表示過去曾在懷孕期間使用毒品的比率
依序為56％、50%及64％。

在監獄中之女性毒品犯中，有6成係育齡婦
女，多吸食安非他命，此類毒品具有助興效
果，最後演變成性毒共構情境。。



背景說明

8

本院諮詢結果及

國內外研究顯示

暴露於毒品藥物的嬰幼兒，不僅死亡
的相對風險偏高，也多處於不利的健
康狀況，凸顯毒品對於嬰幼兒的嚴重
危害。

毒癮婦女的原生家庭支持功能相對薄
弱，在欠缺適當的安置處所與輔導協
助下，仍將持續受到毒品的控制與危
害。

因此，政府對於懷孕的毒癮媽媽，應從完善的產前及
產後健康照顧服務著手，方能有效降低毒品藥物對於
胎兒/新生兒發育及生命的不良影響及威脅，確實保護
母體及胎兒。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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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者

若有「懷胎

5月以上或分

娩未滿2月」

之情形時

應停止執行徒刑、拘役或拒絕
入監、所協助。

由檢察官斟酌情形，送交醫院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最近
親屬或其他適當之處所。

刑事訴訟法
第467條及
第468條

監獄行刑法
第11條

觀察勒戒
處分執行
條例第6條

戒治處分
執行條例
第7條

上開規定係基於保護懷孕婦女、胎兒或新生兒的利益，促請
檢察官注意，除需強制送醫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仍
不得以強制方式為之。



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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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對於是類個案在停止執行或被拒絕入監所期間
的再犯情形，也缺乏相關追蹤機制。

該部表示：未來將研議於系統中增列註記懷孕
情況，包含停止執行、被拒絕入監等詳細資料。

針對毒癮婦女停止執行及拒絕入監所的人數
及檢察官送交的狀況，迄未能建立系統性的
統計資料，以切實掌握實際執行情形，直至
本院調查後，方由各地方檢察署以人工方式
進行統計。但該資料係由人工方式進行統計
，實際個案人數有無疏漏，不無疑慮。



調查發現

11

102年至107年女性使用毒品者因「懷胎5月以上或分

娩未滿2月」而停止執行徒刑、拘役或被拒絕入監所

的人數共計1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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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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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癮婦女的原生家庭支持功能相對薄弱，在欠缺適當的安置
處所與輔導協助之下，仍將會持續受到毒品的控制與危害。
但法務部對於檢察官送交程序，未能建立評估基準，也未建立
轉介醫療衛政、社政福利等單位提供協助的配套處理流程，
任由檢察官各行其是，且大多將這類女性毒品犯直接送交「最近
親屬」6年來計有122人，占78.21%；甚至「直接釋放」，共計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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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將是類個案送回原有
的悲慘境遇，持續受到
毒品之控制，其胎兒/
新生兒的發育與成長也
將因此受到嚴重危害



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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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案
例

已有女性毒品犯因懷孕而停止執行，生產後經傳
拘無著後遭通緝，惟緝獲後又因懷孕而停止執行
，俟生產完後又再次傳拘無著。

我國毒癮女性多為育齡婦女，並且有年輕化的趨
勢，同時混合用藥情形居多，演變成性毒共構情
境，而這些人都有自己的line群組，會分享不要去
產檢、生產後自己照顧、可以一再懷孕以逃避入
獄等教戰手冊。



調查意見一

 為保護母體及胎兒，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67條及第468
條、監獄行刑法第11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6條

、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7條等規定，施用毒品犯若有「

懷胎5月以上或分娩未滿2月」之情形時，應停止執行
徒刑、拘役或拒絕入監所，並由檢察官斟酌情形，送

交醫院、監護人、法定代理人、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

之處所。

 但在實際執行上，法務部未能切實掌握前述個案人數

及檢察官送交狀況，直至本院調查後，方由各地方檢

察署著手以人工方式統計並提供102至107年相關數據
共計156人，惟該統計有無疏漏，不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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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 且法務部忽視是類個案原生家庭的脆弱狀況，未能建立

送交的評估基準及轉介處遇流程，相關配套措施、追蹤

防治與輔導協助等機制亦皆付之闕如，任由各地方

檢察署各行其是，並多送交「最近親屬」，甚至「直接

釋放」，不僅無法協助懷孕的毒癮婦女於停止執行或

被拒絕入監所期間接受相關治療與輔導協助，以脫離

毒品之控制與危害，更造成部分毒品犯藉由成立line群組

並提供教戰手冊，一再以「懷孕」作為逃避被關之工具

，此均讓胎兒/新生兒暴露於毒品藥物之危害中，顯見該部

對此問題之輕忽，以致是類女性毒癮者及其胎兒/新生兒

之健康與福祉，無從獲得保障與照顧，有違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洵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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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務部因應本院之調查所研擬之檢討
改善措施暨調查意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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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的改善措施

17

 法務部因應本院之調查，所研議的改善措施

具

體

作

為

於筆錄建立例稿以詢問被告是否有醫療及社
福資源協助之需求，以促請檢察官或書記官
於訊問時注意被告有無此方面之需求。

修改現行推動地方檢察署設置司法保護中心
公益關懷精進作為方案及關懷通報表，增加
轉介各地方毒防中心輔導的類型。

協調司法警察機關加強訪查，從每3個月1次
改為每2個月1次，並將訪查資料檢送地方檢
察署。



法務部的改善措施

 但是…..

18

這類個案在檢察官詢問之際，能否即可確切瞭解
自身當時及未來面臨的困境及實際需求？是否會
如實陳述自身狀況並有主動求助的意願？而檢察
官僅透過一次詢問的方式，如何確切掌握及評估
是類個案之實際需求與所處困境，並繼而轉介相
關醫衛、社福資源？

司法警察能否經由訪查的短暫時間，即能掌握是

類婦女有無持續使用毒品及需求？且在欠缺強制

力之下，司法保護中心及各地方毒防中心能否落

實轉介相關醫衛/社政單位並使其接受相關戒癮治

療與輔導協助？



法務部的改善措施

 已有研究明確指出：

19

女性毒品犯多處於弱勢的社經地位，原生家庭支持

系統又相當薄弱，因此當停止執行或被拒絕入監、

所之後，若欠缺適當的安置處所，轉介追蹤輔導及

戒癮治療又缺乏強制力，這類個案往往多重回其原

有的生活模式與邊緣處境，持續受到毒品的控制與

危害。

懷孕的女性毒癮者基於嬰兒健康及親職意義，將

會產生更大的戒毒動機，對於毒癮媽媽而言，孩子

是她們接受戒癮治療的重要因素與動機。



其他國家作法及專家學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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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作法

• 美國、澳洲、丹麥、荷蘭、德國等國家之作法，針對毒癮
之懷孕婦女個案多採主動積極協助的立場，除擬定戒癮治
療管理計畫，並提供安置場所或於醫療院所、居留處所接
受特殊照護治療，甚至透過公權力，以強制治療命令介入
處遇。

• 美國聯邦監獄局轄下返居管理單位針對女性受刑人有「母

嬰同住計畫」及「居住型育兒女性藥癮者處遇計畫」。

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建議

• 設計戒癮計畫、媒合社會資源，確立對口單位，通報公衛

護理師及設置中途之家，並介接相關醫衛及社福資源等。



調查意見二

 法務部因應本院之調查，針對懷孕之女性施用毒品犯
經停止執行或被拒絕入監所之後續處遇及追蹤輔導等

機制，雖於108年7月8日會同衛福部召開研商會議，

研擬相關改善措施，並決議：後續將有安置需求之被
告轉由司法保護中心視個案需求轉介至各地方毒防中

心，同時由司法警察定期查察。

 惟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僅透過一次詢問之方式，如何
確切掌握及評估是類個案之實際需求與所處困境，且

在欠缺強制力之下，司法保護中心及各地方毒防中心

能否落實轉介相關醫衛、社政單位並使其接受相關戒
癮治療與輔導協助，不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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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 又，司法警察僅經由歷次定期查察之短暫時間，如
何即能掌握行蹤、並察覺及防止懷孕之毒癮婦女持

續施用毒品，亦有疑慮，遑論依據個案需求繼而轉

介相關資源；

 凸顯前述改進作法未能從毒癮媽媽之切身需求與脆

弱處境著眼，相關轉介及查察作為終將流於形式，

亟待法務部會同衛福部針對懷孕之女性施用毒品犯
，積極研議建置適當場所或具體服務方案，並建立

明確的轉銜安置流程，俾使懷孕之毒癮婦女及其胎

兒能於適切的環境中獲得保護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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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現有對於毒癮婦女及其胎兒/
新生兒的戒癮治療補助措施及相關服務

計畫方案暨調查意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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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 相關統計、研究及專家學者指出：女性毒癮者人數逐年
成長，男女性別比從過去的8：1，縮短為4：1；且女性

毒癮者集中於20至30歲之間，同時再犯率高達9成。 

 107年各機關(構)通報濫用毒品個案中，女性濫用毒品
個案以「30-39歲」者為主要用藥的年齡層(占38.1％)

，首次用藥以「20-29歲」者為最多(占46.6％)，其次

為「30-39歲」者(占24.6％)，均為女性的育齡階段 。

 研究指出：懷孕藥癮者衍生的多重需要牽涉包括醫療

、社會和法律層面的問題，往往需付出極大社會成本

，對於下一代子女的健康危害與特殊教育需求，更是
不容忽視，而因其牽涉的層面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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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 相關研究及本院諮詢結果顯示，懷孕的毒癮婦女及其
新生兒(含胎兒)若能接受適當的治療處遇、醫療照護及
支持服務，將可提高產檢率及明顯減少不良的生育結果
與健康問題。

 以國衛院的「美沙冬治療母親嬰孩之健康保險涵蓋與健
康照護的利用率」研究結果為例，母親接受美沙冬治療
後出生的嬰孩，則有較高的門診與急診利用率，顯示
育齡婦女確實應戒毒或減少毒癮危害，以確保母親與嬰
孩獲得全面性且連續性之醫療保健與。

 再以國衛院之「臺灣鴉片類藥物成癮父母之子女過高死
亡率」研究結果，凸顯出物質使用者家庭健康照護與社
會服務需求評估及介入的重要性，藥癮治療及減害方案
需以家庭為單位，特別是家庭內有年幼兒童。

25



衛福部對懷孕婦女毒癮提供的戒癮
補助措施及服務計畫方案

26

鴉片類藥癮者的
替代治療補助方案

高風險孕產
婦健康管理
試辦計畫

女性藥癮者
中途之家

98年起部分補助各項藥癮治療費用，每位藥癮
者全年累計補助3萬5,000元至4萬元。108年5月
8日起針對替代治療以外之藥癮治療進行補助。

針對高風險之孕產婦(具有健康風險因子 、社
會經濟危險因子或未定期產檢之孕婦，並自
107年起新增納入藥物濫用及有心理衛生需求
的孕婦)，經個案同意後提供健康促進需求評
估，並提供孕期至產後6週之衛教、關懷追蹤
等服務及產後衛教諮詢。

衛福部自106年起以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
「民間機構(團體)辦理藥、酒癮者復歸社
會服務之效能提升計畫」，106年承辦中
途之家計有4家，107年計有9家，107年
度安置人數約200人。其中2家中途之家
專門提供女性藥癮者收容。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 每年約編列25億經費，其中衛福部(心口司、保護服務
司、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主責的戒毒策略，於106年至
109年預算編列、經費支用項目及經費來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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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前述各項措施，但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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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減害發展計畫 (International Harm Reduction

Development Program)報告指出，為增加女性藥癮者

使用健康服務，針對其需求提出處遇建議，包括：1.用

鼓勵性而非懲罰性的政策；2.增加醫療服務的便利性，

將性和生育的健康服務納入減害計畫；3.對於有小孩的

女性注射毒癮者，提供更有彈性的服務；4.毒物依賴治

療或減害計畫，應和婦女庇護機構、暴力防治連結。 

 本院諮詢的專家學者也表示：1.對毒癮婦女來講，寶寶是

很好戒癮的動機；2.毒癮婦女懷孕時，是政府介入處遇的

最佳時機；3.毒癮婦女若能與衛生保健系統有完整的連結

，毒寶寶將有極大機會得以康復；4.國家必須投入資源，

並整合跨機構聯繫機制，包含醫療、社福及教育，應

全面性連結。



雖有前述各項措施，但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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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藥癮者往往同時處於社會弱勢與醫療高風險下的
雙重困境，然而：

➢ 衛福部將懷孕的女性毒癮者及其新生兒視為一般性個案

，各項服務資源分散在不同計畫方案及部門之下，未

能從她們的特殊境況遭遇，據以提供切合需求的整合

性支持服務計畫或特殊對待方案，不難想見這類個案

接受相關計畫方案服務的人數均掛零；

➢ 即使政府面對當前毒品氾濫的現況與困境，為有效推動

毒品防制，於107年設立的「毒品防制基金」及預計

於106年至109年投入共計新臺幣100億元的「新世

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也皆未涵蓋懷孕女性毒癮者的

治療及胎兒/新生兒的照護等相關議題與需求。 



雖有前述各項措施，但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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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毒癮者為躲避警方查緝、擔心入獄，以及社會氛
圍的不友善，懷孕時多不願主動求助或透露其吸毒狀

況，以致產檢利用率極低，接生醫師也難以在短暫的

接生過程即能發現產婦吸毒狀況，或醫院礙於個人資
料保護法而未進行通報，因此，目前從衛福部一般的

服務輸送體系，無論是孕婦產前健康照護衛教指導或是

新生兒出生通報等，均無法有效發掘及確切掌握是類
對象；

 政府對於有關成癮母親、人口樣態、毒寶寶等數據，

皆不清楚，也未建立系統性資料庫，致難以評估各項
協助有無落實到位，遑論是類個案有否獲得適切的服務

與協助，並衍生「毒寶寶」存在許多「黑數」的問題

。



調查意見三

 衛福部現有之各項戒癮治療補助措施及相關服務

計畫方案(包含「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惟相關服務資源係各自分散於不同計畫方案與部

門之下，並將懷孕之毒癮婦女及其胎兒/新生兒視

為一般性個案，而未能從其特殊境況與遭遇著眼

，據以擬訂並提供切合其需求之整合性支持服務

方案，以提高是類個案戒癮之意願並接受醫療社

福資源之協助，繼而使其胎兒/新生兒受到良好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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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 加以該部既有的服務體系，無法有效發掘及掌握

懷孕之毒癮婦女及其胎兒/新生兒，相關統計資料

亦付之闕如，致難以評估各項服務措施有無落實

到位，遑論是類對象有否獲得適切之支持與協助

，顯見該部輕忽毒品對於母親及其胎兒/新生兒所

造成之嚴重危害，洵應積極檢討改進，以確實保

障毒癮媽媽及其孩童權利與福祉，落實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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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處理辦法

➢調查意見一及二，函請法務部會同衛生
福利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三，函請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移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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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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